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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保證人等(以下簡稱保證人)今向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公司)連帶保證                    

公司(統一編號：                  ，以下簡稱主債務人)對貴公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

未清償之債務)及將來於第一條所負之債務範圍內，包括本金及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

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保證人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之責任，並約定遵守以下各

條款： 

一、債務範圍包括因持卡人使用主債務人之公司卡(包括貴公司核發予主債務人之各類信用卡)

簽帳所生之應付帳款、年費、循環信用利息、違約金、各項手續費等，暨主債務人依所填

具之各類公司卡申請書及｢台灣樂天信用卡公司卡約定條款｣之約定對貴公司所負之損害

賠償與其他一切債務。 

二、本保證書之保證責任，係指保證人對於主債務人與貴公司間就第一條約定之債務範圍內所

發生之一切債務，於保證人相互間或保證人與主債務人間，均具有連帶關係，各保證人均

負全部給付之連帶責任。 

三、主債務人所負之各宗債務於清償期屆至(含喪失期間利益視為到期)而未履行時，保證人應

即負連帶清償之責。另持卡人消費超過貴公司所核定之信用額度時，保證人仍應負保證責

任。 

四、保證人對於主債務人或持卡人因信用卡遺失、被竊、被搶、詐取或其他遭持卡人以外之第

三人占有之情形等遭冒用所致之損失，而依貴公司｢台灣樂天信用卡公司卡約定條款｣有關

｢卡片被竊、遺失或其他喪失占有｣規定所應負擔遭冒用所致之損失，負連帶清償責任。 

五、本保證書未訂有期間，保證人得隨時以書面通知貴公司終止保證責任，但對於終止前已發

生之一切債務(包括換卡前後及卡片被竊後)，仍須負連帶清償責任。 

六、保證人同意貴公司或受其委託之第三人、貴公司來往金融機構、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

中心、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及其他徵信組織及經財政部指

定之機構或上述機構之會員，依其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訂業務需要等特定目的範圍內或

依據法令之規定，得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遞保證人本人之個人資料。 

七、保證人同意貴公司之交易帳款收付業務，電腦處理業務或其他與信用卡有關之附隨業務(包

括但不限於帳款催收及法律程序) ，得委託適當之第三人或與各信用卡組織之會員機構合

作辦理。保證人並同意貴公司得將個人資料提供該第三人，該第三人於處理及利用本人個

人資料時，仍應依法令規定並保守秘密。 

八、保證人同意以本保證書所載之地址為相關文書之送達處所，地址如有變更應即以書面通知

貴公司，如未為通知，則以最後通知之地址為應送達之處所，經通常郵遞期間即視為已合

法送達。 

九、本保證書之解釋及適用，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十、保證人不履行本保證書約定條款致涉訟時，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但法律定有專屬管轄之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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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保證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